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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加值服務-【開創產業產值與強化商品安全】躍升計畫 

「行動快速化 M」執行方案 
壹、方案說明 

一、背景描述 

         本分局檢驗業務廣泛，遍及各項民生用品，諸如電器、機械、化學

化工、食品，以及度量衡器（計程車里程計費表、水量計-水表、各式衡

器檢定-固定地秤、槽秤、電子秤、平台秤及吊秤等等、液體用量器、加

油站油量計、液化石油氣流量計、非侵入式機械血壓計、膜式氣量計-

瓦斯表）等民生有關產品，由於種類包羅萬象，自然涉及各個層面的法

規及檢驗技術，為了協助相關業者得以順利生產符合法規規範之產品，

並輔導業者取得本局安全標章，本分局對於業者所需，均可由各業務專

門人員，提供各項法規、技術咨詢及線上申辦輔導，進而主動關心服務

到家，積極協助解決業者之問題，另為避免民眾四處奔波洽辦業務，本

分局亦提供專人全程服務模式。 

不管是市面上販售之商品或使用之度量衡器，其安全性及準確性是

民眾最關心的議題，如果市面上的商品安全堪慮或是度量衡器失去準確

性，必會造成人民的恐慌。身為全國最高檢驗主管機關及度量衡業務主

管機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，應是一馬當先主動出擊，加強轄區廠商免費

法規技術及線上申辦服務，確保商品及度量衡器的安全及準確。而且在

資訊及網路發達的社會中，業者查詢案件檢驗進度的管道應多元化也要

行動化，故本分局研發【APP+QRcode 案件查詢 e 點通】的功能，讓業

者能隨時隨地利用手上的智慧型手機即可輕易查詢案件檢驗的進度，以

利掌握產品銷售至市場的時機，因此本分局首推『行動服務快速化 M』

執行方案---主動到府關心行動服務趴趴 GO。 

民眾家裡所使用的商品，會因為使用年限或使用不當造成事故，進

而影響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及造成財物的損失，故本分局如接獲有事故通

報，會主動派員前往調查了解事故發生的原因，並協助民眾解決問題；

政府是一體的，本局港口分局受理進口報驗案件後，如業者貨品堆置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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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在其他分局轄區，會准予業者先行切結放行，再由貨品堆置地點的轄

區分局派員前往查核封存，以利節省業者的時間。 

二、方案重要性 

因應廠商在產製產品品質以及民眾使用商品之安全需求，商品的安

全性及度量衡器的準確性是廠商在產製產品的過程中的重點，其中相關

的法規及技術規範符合性是廠商所必需了解及遵守的，而法規及技術規

範等重要資訊廠商必須隨時掌握，才能產製更安全及更準確的商品與度

量衡器，為讓業者節省生產成本及民眾安心使用商品，本分局特別執行

主動關心免費到廠服務及專人全程服務，如此不但可以幫助業者解決其

疑惑更可維護民眾的權益，亦利用到廠服務時順便推廣【APP+QRcode

案件查詢 e 點通】的功能運用，以達到便民與為民服務之目標；民眾使

用商品發生事故，主動在第一時間前去關心調查，可爭取民眾應有的權

益；實施跨分局間查核封存措施，可降低業者成本及縮短出貨等待時間。 

三、執行方式 

(一) 各單位（第一至六課、嘉義及斗六辦事處）隨時受理電話或其他書面

咨詢、查詢等業務所需，主動派員赴該廠給予適度的輔導及協助。 

          (二) 利用違規訪查，驗證登錄取樣查核、ISO 或有關的驗證系統追查，主     

動提供業者有關的法規技術服務，以熱忱的服務心態，開拓更為便民

的服務管道。  

          (三) 利用到廠服務時告知及輔導廠商如何利用【APP+QRcode 案件查詢 e

點通】的功能查詢檢驗案件之進度。 

          (四) 如有民眾前來洽公辦理兩單位以上業務時，由受理單位指派專人全程

服務，避免民眾四處奔波。 

(五) 接獲商品事故通報，立即由業務課派員前去關心了解事故發生原因，

幫助民眾解決問題。 

(六) 接獲港口分局送來之進口查核封存案件，立即由業務課派員至貨品堆

置地點執行查核封存，以減少業者等待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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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四、執行流程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 法規技術及線上申辦輔導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修正後跨分局查核封存流程圖 

填寫服

務資料 

赴廠進行相關查核發現或 

業者主動尋求協助詢問 

 

赴廠服務、電話咨詢或書面答覆 

 

專人提供行動化服務 

利用驗證追查、取樣、違規訪

時機，提供業者所需之服務。 

準備到廠

服務資料 

約定赴廠日期

填妥先行放行申請書向輸入港口分局申請

1.發給先行放行通知書 

2.通知存放地點轄區辦事處派員 

否

是

港口分局審查

派員查核封存並陳核 

查核封存結果回覆港口分局 

結案 



 第 4 頁(共 6 頁)

貳、預期績效 

一、外部效益 

(一) 業者於從事生產、製造、販售及服務商品的過程，往往需面臨各項分

門別類的法規，因此難免會遇到適法性不周全或違規的情況，一時間

有些業者會不知所措，無法改做適度的改善，甚至在報驗過程所面臨

的問題、皆可藉由本分局各業務專門人員進行輔導，提供專業咨詢及

服務協助解決問題，確保產品安全的適法性甚至有助於提升業者的生

產及市場開發的競爭能力、進而增加產業的產值。 

(二) 業者之產品送檢驗後，一定希望能在最快的時間內拿到檢驗報告，而

且亦須隨時能知道檢驗之進度，以調配產品出廠時機，透過

【APP+QRcode 案件查詢 e 點通】的功能，可讓業者準確掌握產品的

銷售時機。 

(三) 深入轄區廠商到府執行法規技術及線上申辦服務，業者不必至本分局

即可接受相關的法規技術服務，可節省車資與車程時間，減少不便，

以民眾時薪 200 元、車程來回時間 2 小時、來回車資 400 元計算，民

眾每一人次每趟花費總計 800 元，預估本分局每年服務 200 廠次(1,000

人次)計算，每年可減少民眾辦理時間 400 小時，減少民眾費用 16 萬

元。 

(四) 主動於第一時間前往發生商品事故的現場關心了解原因，可幫助民眾

解決問題，並爭取其該有的權益。 

(五) 跨域整合，政府資源集中共享，跨分局及跨縣市封存查核，可節省港

口分局及本分局業務課同仁往返不同縣市所須耗費的人力資源成本，

縮短案件處理時間，加速業者商品上市時機，每批平均縮短查核時間

24 小時，104 年預計可代為封存查核 600 批，共節省 14,400 小時，減

少民眾費用共 2,880,000 元。 

(六) 依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 2011 年國民平均所得：20690 美元×29（匯率）

÷12 月＝50000 元/月，每小時工時＝50000 元÷30 天÷8 小時＝208 元，

故以 200 元定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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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內部效益 

(一) 藉由檢驗人員投注的服務熱忱，大家齊心為業者提供各層面的法規及    

技術服務，同仁之間當可因此而凝聚更大的向心力。各檢測人員藉由

相關教育訓練可達成一致性，人員可增加專業知識，最重要的是接受

者可由該服務得到滿意，以提升本分局機關形象等無形效益。 

(二) 藉由提供技術及專人全程服務的機會，致使檢驗人員需更強化自身的

專業知能，有助於本分局檢驗人員專業能力的提升，為消費商品展現

更強而有力的守護力，讓消費的糾紛及不安全降至最低，維護並創造

更優質的商品品質。 

(三) 到廠服務人員可藉由推廣【APP+QRcode 案件查詢 e 點通】的功能，

學習如利用最新的資訊科技來幫助業者，除可獲得業的肯定外，更可

提高本分局為民服務的績效。 

(四) 藉由商品事故通報調查原因的過程，可以讓同仁學習到溝通的技巧，

亦可使民眾意識到本分局主動關心人民生命及財產的誠意。 

(五) 透過跨分局間執行進口查核封存業務，可增進彼此分局聯繫的感情，

進而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。 

參、服務方法 

定期查詢各項業務所適用的相關法規及技術規範，了解線上申辦過程所需

檢附的資料，商品事故通報的程序及跨分局間查核封存的流程，並填寫主

動關心行動服務紀錄表及專人全程服務紀錄表，以達成服務作業一致性。 

肆、實施辦法 

一、工作籌劃： 

由各單位主派業務承辦員，就分配主管項目負責規劃、協調、聯繫、執

行、陳核及相關事宜。 

二、服務時間： 

             與轄區廠商聯繫，擇定適當時間主動到府關心提供法規與技術服務及

線上申辦服務，如有如有民眾或業者辦理兩單位以上業務時，由受理

單位指派專人全程服務，避免民眾四處奔波，如有民眾通報商品事故

及需辦理跨分局間查核封存時，則由。專人全程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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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測準備： 

(一) 各單位業務承辦員應事先協調並聯繫服務時間。 

(二) 服務人員需配帶識別證並備妥相關法規、技術規範及記錄表格。 

(三) 需派遣車輛者，協調秘書室事務並填妥「使用汽車申請單」。 

四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確實依排訂之服務時程前往現場。 

(二) 服務完成後填寫相關服務記錄表。 

五、成果彙編： 

    服務完成後，服務單位填寫主動到府關心行動服務紀錄表及專人全程

服務紀錄表（附件 1、2）陳核。 

六、經費來源： 

      檢測所需各項經費，概由本分局年度預算項下支應。 

七、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 


